附件2
[bookmark: _GoBack]龙南市城区义务教育“阳光入学一件事”招录办法
	学校
	基本条件
	招录办法

	城区公办
小学
	第一批次：
1.住宅房产在学区内；
2.现役军人、烈士等享受政府政策优惠优待子女。
	1.报名数小于招生计划数，全部招录；
2.报名数大于招生计划数，采取“公开摇号”的方式招录；
3.未招录的学生到居住地周边有学位的学校就读。

	
	第二批次：
1.“赣州才服通”认定人才子女；
2.符合“长幼随学”的适龄儿童。
	在第一批次招录之后还有名额的情况下：
1.符合第二批次报名数小于第一批次结余名额数，全部招录；
2.符合第二批次报名数大于第一批次结余名额数，采取“公开摇号”的方式招录；
3.未招录的学生到居住地周边有学位的学校就读。


	城区公办
小学
	第三批次：
1.学区内务工随迁人员、租赁户或商铺经营者的适龄子女。
2.因龙南市级以上层面政策调整需安置的适龄子女。
	在第二批次招录之后还有名额的情况下：
1.符合第三批次报名数小于第二批次结余名额数，全部招录；
2.符合第三批次报名数大于第二批次结余名额数，采取“公开摇号”的方式招录；
3.未招录的学生到居住地周边有学位的学校就读。



	学校
	基本条件
	招录办法

	实验中学
小学部
	龙南市内适龄儿童。

	1.报名数小于招生计划数，全部招录；
2.报名数大于招生计划数，采取“公开摇号”的方式招录；
3.未招录的学生向学区内学校申报。

	实验中学
初中部
	龙南市内所有学校六年级毕业生。
	1.报名数小于招生计划数，全部招录；
2.报名数大于招生计划数，采取“公开摇号”的方式招录；
3.未招录的学生向学区内学校申报。

	龙南中学
初中部
	龙师附小（含红旗、桃江、龙翔校区）、新都学校、镇一小、镇二小、镇三小六年级龙南户籍毕业生。
	1.报名数小于招生计划数，全部招录；
2.报名数大于招生计划数，采取“公开摇号”的方式招录；
3.未招录的学生列入学生填报的第二申报学校，按程序进行招录。

	阳明中学
初中部
	实验小学、实验中学小学部、龙翔学校、龙洲小学、龙师附小龙陂分校、阳明小学、龙南镇中心小学六年级龙南户籍毕业生。
	

	其他
初中
	龙南二中、龙南三中、龙南四中：参照城区公办小学招生招录办法（含非龙南籍在龙南城区就读的小学六年级毕业生）
	龙南二中、龙南三中、龙南四中：参照城区公办小学招生招录办法。城区学校学位不足时，统筹分流到龙南五中（里仁初中）、龙南六中（思源实验学校)、龙南七中(渡江初中)等城郊学校。

	注：
1.由于龙南中学、阳明中学、实验中学（民办）招生计划数额有限，凡申报龙南中学、阳明中学和民办实验中学的六年级毕业生，按就近原则到属地或学区学校申报其他初中。
2.龙南中学、阳明中学、实验中学、龙师附小龙翔校区摇号由市教体局在其他学校招录之前组织实施。凡其他义务教育学校招录和转学工作，如报名数大于招生计划数，摇号工作由市教体局统一组织实施。
3.乡镇属地初中无条件接收属地小学毕业学生。
4.凡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节点报名、招录的学生，由市教体局根据学位空余情况安排至周边学校就读。
5.凡需转学的学生，在春、秋季开学前两周，学校在微信公众号对外公示每年级空余学位数据后，家长通过报名平台提出转学申报，由各校根据学位空余情况，参照新生入学办法进行招录，招录后统一报市教体局教育股备案，一周内按程序办理转学手续，城区学校学期中途一律不予办理转学。



